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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上海人社工作会议召开

新增就业1200万：传递稳增长保民生的坚定决心






























































沪滇签署技能人才共建共享合作协议

加快推动对口协作交流

请您注意

3月7日上午，市政府召开2023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
议，市委常委、副市长郭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市委、市政府要求，全面总结 2022 年工作，部署
2023年各项工作及重点任务。

会议要求，咬定目标、聚焦重点，稳定和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维护劳动关系
和谐稳定，优化营商环境，奋力推动上海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市政府副秘书长赵祝平主持会议，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
组书记、局长杨佳瑛作工作报告，松江区、金山区、长宁区作交流发
言，杨浦区作书面交流。

围绕沪滇协作工作任
务，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
署，结合人社工作职能，聚焦
就业、技能、人事人才等领
域，创新合作模式，促进沪滇
人社领域深度交流与合作，3
月 8 日上午，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与云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沪举
行《沪滇技能人才共建共享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合作
交流座谈会。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
局长杨佳瑛，云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
厅长刘立志等参加。

《沪滇技能人才共建共
享合作协议》旨在推动上海
和云南在高端技能人才培
训、沪滇校企合作帮扶、新型
技师学院培育、技能竞赛合
作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提高
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将为沪滇两地技能人才
培养带来新的机遇和更广阔
的空间，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两
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主
任周国良和云南省就业局局
长刘国彬签署合作协议，两
地人社厅（局）相关部门负责
人参加签约仪式和座谈会。

就业事关千家万户生计，
是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关键
支撑。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城
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设置为
1200 万人左右，把解决群众就
业问题放在突出位置，是稳经
济惠民生的重要部署。

今年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
标的设置基于现实。今年以
来，随着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就业形势持续回暖，但我国就
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今年需
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
力 1662 万人，高校毕业生规模
将达到1158万人，规模均创近
年新高；同时劳动者的技能素
养与岗位需求存在落差，结构
性矛盾也比较突出，促进就业
的任务更加繁重。

在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复
杂形势的背景下，今年的就

业增长预期目标较去年有所
提高，体现对民生的高度关
切，更透出稳增长的坚强决
心。各地各部门要着力落实落
细各项就业优先政策，千方百
计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就业容
量，切实把这个民生头等大
事抓好。

稳企业才能稳就业。量大
面广的各类经营主体是稳经济
的微细胞、稳就业的主力军。要
进一步调整优化助企纾困政
策，加强对就业容量大的服务
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稳岗
扩岗倾斜支持，为经营主体带
来“及时雨”，也让劳动者吃下

“定心丸”。
高校毕业生是国家的宝贵

财富，农民工是国家现代化建
设的重要力量。促进青年等重
点群体就业是社会关注的热

点，也是这次两会代表委员们
讨论的焦点。要坚持市场化社
会化就业方向，拓展各类企业、
城乡基层等就业机会，创造人
尽其才的空间，为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特别是脱贫人口等重点
群体广开就业门路，着力兜牢
困难人员的民生底线。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要靠
发展，把经济蛋糕做大，把就
业蛋糕做大。我国经济韧性
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没有变，为就业长期
稳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创新
创业浪潮中，新的就业增长点
也不断涌现。随着社会生产
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经济增
长内生动力积聚增强，各项
稳就业、保就业政策落地见
效，我国就业形势有望持续
保持稳定。 （来源：新华社）

本市社会保障信息系统3月20日-4月10日停机
切换至全国统筹系统，部分人社事项将暂停服务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信息系统建设
工作部署，本市社会保障信息
系统定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 17
时至4月10日24时停机，切换
到全国统筹系统，届时，部分
人社事项将暂停服务。停机期
间，参保人员按月领取的各项
社会保险待遇不受影响，就业
创业培训补贴等相关待遇发
放也不受影响。

为保障参保单位和个人切
身权益，尽可能降低停机切换
影响，现就相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受影响的业务
1.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含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
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工伤保险（职业伤害）、失业
保险、被征地人员落实就业和

社会保障、劳动能力鉴定等相
关业务将暂停办理。

2.本市就业创业补贴、社
会保险费补贴、职业培训补贴、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创业担保
贷款及贴息、居住证积分、人才
引进落户审批、劳务派遣注销
许可、职业技能认定等业务的
部分经办服务功能将受影响。

3.部分单位涉及对接、调
用人社信息的事项功能将受
影响，请及时关注各相关单位
通知。

二、受影响业务办理渠道
1.线下渠道：全市社保中

心各经办服务网点，各区就业
促进中心经办服务大厅，各街
（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全市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
机构等。

2.线上渠道：全国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一网通办”平台，“随申办”，
“上海人社”APP，上海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门户网站，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自助经办系统等。

三、业务恢复时间
2023年4月11日0时相关

人社业务恢复正常办理，线上
服务同步恢复。

四、温馨提醒
1.请各参保单位、个人根

据暂停服务时间及事项范围做
好合理安排，及时申办、错峰办
理。其中，需2023年3月办理社
会保险参保缴费、待遇申领等业
务的，请务必在3月20日前完成
业务申报。

2.对业务暂停办理期间带
来的不便之处，敬请谅解。如有
疑问，请致电12333热线或各区
社保分中心咨询。


